
贵 州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

关于2019 年第三季度全省房屋建筑和市政

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情况的通报

各市（州）住房城乡建设局、贵安新区规划建设管理局，各设计

质量监督站，各勘察、设计单位：

现将2019年第三季度全省房屋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图设计文

件审查情况通报如下：

一、总体情况

全省11家施工图审查机构共完成建筑工程勘察项目审查1112

项、建筑工程设计项目1816 项（其中房屋建筑工程设计项目1553

项、市政工程项目263 项）；审查发现违反强制性条文共650 条，

其中，工程勘察违反强制性条文共17 条，平均为1.5 条/百项；工

程设计（含市政）违反强制性条文650 条，平均为35.8 条/百项，

与2019 年第2 季度26.9 条/百项相比大幅增加。

二、主要情况

（一）2019 年第三季度省外勘察设计单位在我省完成勘察项

目366 项，占全省总数的32.9%;完成设计项目1243 项，占全省总

数的68.5%。

（二）2019 年第三季度违反强条较多的单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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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四川林峰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设计的“中国太平洋财产保

险股份有限公司黔西南中心支公司装修工程”项目违反强制性条

文6 条（建筑6 条），设计的“贵州省凯斯达娱乐管理有限公司装

修工程”违反强制性条文9 条（建筑9 条），设计的“义龙新区万

邦娱乐服务有限公司装修（消防）工程”违反强制性条文5 条（建

筑5 条）。

2．四川灿雄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设计的“榕江县湘雅医院装修”

项目违反强制性条文23 条（建筑12 条，给排水,8 条，电气3 条）。

3．华弘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设计的“铜仁棕颐国际城--15#

楼、16#楼、四区地下车库”项目违反强制性条文8 条（建筑7 条，

结构1 条）。

4．上海都市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设计的“安龙县易地扶贫搬迁

南部安置区（影视小镇）一期工程”项目违反强制性条文8 条（建

筑8 条）。

5．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的“剑河县华润希

望小镇建设项目”项目违反强制性条文7 条（建筑4 条，结构1 条，

给排水2 条）。

6．杭州聚源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设计的“望谟义友商务酒店AB

两栋”项目违反强制性条文7 条（建筑7 条）。

7．贵州长城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设计的“遵义卷烟销售公

司综合楼（遵义大树教育培训中心项目）装修工程”项目违反强

制性条文7 条（建筑6 条，电气1 条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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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．湖北佳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设计的“水城县米箩乡半方塘

休闲旅游度假中心吊角楼”项目违反强制性条文6 条（建筑6 条）。

9．贵州省凯里市建筑设计院设计的“凯里市西门街道办事处

龙头村村级活动室建设项目”项目违反强制性条文6 条（建筑3

条，给排水3 条）。

10．湖北水都消防工程有限公司设计的“安顺市平坝区夏云

云上银座音乐厅消防工程”项目违反强制性条文5 条（建筑5 条）。

三、根据我厅《2014年第三季度全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施

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情况通报》（黔建设通﹝2014﹞191号），从2014

年 6月 1日起，审查机构发现有违反《岩土工程勘察规范》 

GB50021-2001(2009版)第4.1.11条、14.3.3条，《倒置式屋面工

程技术规程》JGJ230-2010第3.0.1条、第5.2.5条强制性条文的，

应报请主管部门依法严肃查处。自该规定出台至今，仍有以下勘

察设计单位忽视通报要求，不严格执行内部质量管理体系文件，

存在违反以上强条的问题：

勘察单位：黔东南州萃文建筑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、贵州

新生代建材地质工程勘察院有限公司、贵州地矿一一二地质勘察

公司、江西赣南地质工程院。

设计单位：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、贵州弘毅建

筑设计有限公司、北京中元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、湖北佳境建

筑设计有限公司、山东鸿运工程设计有限公司、四川中泰联合设

计股份有限公司、河北海川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中铁二院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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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。

请项目所在地建设管理部门约谈以上勘察设计企业，督促勘

察设计企业加强内部质量管理，并按照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

条例》进行处理，处理结果报住房城乡建设厅。

根据《建筑市场信用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建市﹝2017﹞241号），

以上勘察设计单位做不良行为记录6个月，全省通报批评。项目设

计负责人根据《全国建筑市场注册执业人员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

准》（试行）（建办市﹝2011﹞38号）记不良记录一年，不良代

码N1-2-07。

四、加强勘察设计质量安全管理工作

（一）请各市（州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继续贯彻《住房

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（建质

〔2017〕57 号）和《贵州省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动实施方案》（黔

建建通〔2017〕108 号）要求，进一步落实勘察、设计单位主体

质量安全责任，严格落实项目负责人及注册执业人员的质量安全

责任。

（二）请各市（州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督促各设计质量

监督站认真开展政策性审查工作并如实上报发现的问题。

（三）请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勘察设计单位所有

现场验槽人员和现场服务人员的身份进行核查并落实勘察设计项

目负责人七项规定，对审查意见落实情况进行抽查，发现违法行

为应及时查处并上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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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四川林峰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、四川灿雄建设工程有

限公司、华弘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、上海都市建筑设计有限公

司、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、杭州聚源建筑设计有限

公司、贵州长城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、湖北佳境建筑设计有限

公司、贵州省凯里市建筑设计院、湖北水都消防工程有限公司部

分项目设计质量较差，请以上单位总部有关负责人、贵州分公司

负责人、技术负责人在2019 年12 月30 日前到我厅勘察设计管理

处接受约谈（联系电话：0851-85360130）。

（五）勘察室内试验和各种岩土测试工作是勘察活动的重要

组成部分，应当由勘察单位完成。不能得到原状结构试样的岩土

体的物理力学参数，必须进行现场原位测试。土工试验结果应当

提供原状结构数据，对土工试验报告书各施工图审查机构要加强

鉴定和评估真实性，发现提交虚假土工试验报告的单位要立刻报

告建设主管部门。

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19 年11 月29 日


